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异常或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 

的相关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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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

拟向华电辽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辽宁”）出售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岭公司”）100%股权和阜新金山煤矸石热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阜新热电公司”）51%股权，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联合”、“独立财务顾问”）接受上市公司委托，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华泰联合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7 月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以下简称“《指引》”）的相关规定，就《指引》中涉及的相关事项出具本

专项核查意见。 

本专项核查意见中所引用的简称和释义，如无特殊说明，与《沈阳金山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释义相同。 

一、上市后承诺履行情况，是否存在不规范承诺、承诺未履行或未履行完毕

的情形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金山股份上市后披露的历次年度报告、重组报告书以及

金山股份提供的相关承诺函及书面确认文件。 

经核查，自金山股份于 2001 年在上交所上市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金山股

份及相关承诺方作出的主要承诺事项（不包括本次交易中相关方作出的承诺）及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承诺

主体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1  

中国

华电

集团

公司 

避免

同业

竞争 

一、基于避免同业竞争的目的，我公司确定金山股份是我公

司在辽宁省内发展火电项目的投资主体，我公司支持金山股

份未来的发展。 

二、为履行对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能源”）

的股改承诺，我公司已将持有的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铁岭公司”）51%股权转让给华电能源，该股权

转让行为已完成。 

华电能源拟以持有的铁岭公司上述 51%股权参与金山股份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认购，以最终解决因铁岭公司带来的华电

能源股改承诺和华申集团下属两家公同业竞争的问题。 

长期 

截至本专

项核查意

见出具

日，该承

诺正常履

行。中国

华电拟在

本次交易

中对该承

诺进行变



 

2 

序号 
承诺

主体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三、我公司承诺在辽宁省境内不再直接投资开发或收购新的

火电项目。 

更 

2  

华电

能源

股份

有限

公司 

避免

同业

竞争 

一、本公司不会以任何方式（包括不限于其独资经营、通过

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直接或

间接在辽宁省内从事与金山股份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二、本公司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公司现有或将

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其它受本公司控制的企

业不在辽宁省内从事与金山股份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三、对于金山股份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本公司保证不利

用其第一大股东地位损害金山股份及金山股份中小股东的

利益。 

长期 正常履行 

3  

辽宁

能源

投资

（集

团）

有限

责任

公司 

避免

同业

竞争 

一、如本公司（包括本公司现有或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其它

受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在辽宁省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金

山股份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则本公司将立即通

知金山股份，并优先将该商业机会给予金山股份； 

二、对于金山股份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本公司保证不利

用其第二大股东地位损害金山股份及金山股份中小股东的

利益。 

长期 正常履行 

4  

中国

华电

集团

公司 

减少

和规

范关

联交

易 

一、不利用金山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地位及对金山股份的重大

影响，谋求金山股份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公司及本公司

所控制的企业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二、不利用金山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地位及对金山股份的重大

影响，谋求与金山股份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三、杜绝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非法占用金山股份资

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金山股份违规向本

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四、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不与金山股份及其控制企

业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如确需与金山股份及其控制的企

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保证： 

1、督促金山股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金

山股份章程的规定，签署书面协议，并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

程序，本公司并将严格按照该等规定履行关联董事及关联股

东的回避表决义务； 

2、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

则，按市场价格、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或协议价格等公允

定价方式与金山股份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

害金山股份利益的行为； 

长期 

2018 年，

金山股份

代华电辽

宁垫付

“三供一

业”改造

款 4,674

万元，形

成控股股

东非经营

性资金占

用。2019

年，华电

辽宁向金

山股份归

还上述款

项。除此

以外，该

承诺正常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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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诺

主体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金山股份章程的

规定，督促金山股份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

程序。 

5  

华电

能源

股份

有限

公

司、

辽宁

能源

投资

（集

团）

有限

责任

公司 

减少

和规

范关

联交

易 

一、不利用对金山股份的重大影响，谋求金山股份在业务合

作等方面给予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优于市场第三

方的权利。 

二、不利用对金山股份的重大影响，谋求与金山股份达成交

易的优先权利。 

三、杜绝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非法占用金山股份资

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金山股份违规向本

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四、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不与金山股份及其控制企

业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如确需与金山股份及其控制的企

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保证： 

1.督促金山股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金

山股份章程的规定，签署书面协议，并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

程序，本公司并将严格按照该等规定履行关联董事及关联股

东的回避表决义务； 

2.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

则，按市场价格、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或协议价格等公允

定价方式与金山股份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

害金山股份利益的行为；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金山股份章程的规

定，督促金山股份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

序。 

长期 正常履行 

6  

华电

能源

股份

有限

公司 

房屋

权属

瑕疵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华电能源”或“本公司”）持

有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下称“铁岭公司”）51%股权，

现拟将该股权通过参与金山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转

让予金山股份（下称“本次交易”）。 

一、铁岭公司现有 16 处房屋登记在铁岭发电厂名下，铁岭

公司目前尚未完成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有 2 处房屋尚未完

成所有权请登记工作，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二、铁岭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华电检修工程有限公司（下称

“华电检修”）现有 3 处房屋未完成所有权申请登记，未取得

房屋所有权证。 

基于上述，本公司就铁岭公司及华电检修公司上述房屋目前

长期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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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诺

主体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存在的权利瑕疵情况承诺如下： 

纳入本次交易资产评估范围的前述铁岭公司 18 处房屋和华

电检修 3 处房屋，若因尚未完成所有权转移登记或未取得所

有权证书的原因而给铁岭公司造成资产价值减少或其他损

失，华电能源将以适当方式按持有铁岭公司的股权比例给予

金山股份相应的现金补偿。 

7  

辽宁

能源

投资

（集

团）

有限

责任

公司 

房屋

权属

瑕疵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辽宁能源”或

“本公司”）持有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下称“铁岭公

司”）49%股权，现拟将该股权通过参与金山股份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方式转让予金山股份（下称“本次交易”）。 

一、铁岭公司现有 16 处房屋登记在铁岭发电厂名下，铁岭

公司目前尚未完成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有 2 处房屋尚未完

成所有权申请登记工作，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二、铁岭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华电检修工程有限公司（下称

“华电检修”）现有 3 处房屋未完成所有权申请登记，未取得

房屋所有权证。 

基于上述，本公司就铁岭公司及华电检修公司上述房屋目前

存在的权利瑕疵情况承诺如下： 

纳入本次交易资产评估范围的前述铁岭公司 18 处房屋和华

电检修 3 处房屋，若因尚未完成所有权转移登记或未取得所

有权证书的原因而给铁岭公司造成资产价值减少或其他损

失，辽宁能源将以适当方式按持有铁岭公司的股权比例给予

金山股份相应的现金补偿。 

长期 正常履行 

8  

华电

金山

能源

有限

公司 

房屋

权属

瑕疵 

金山股份拟向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辽宁能源资（集团）

有限责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辽宁华电铁岭发电

有限公司（下称“铁岭公司”100%股权（下称“本次交易”或“本

次重组”），在本次重组过程中发现铁岭公司尚有部分房屋权

属存在瑕疵，具体情况如下： 

铁岭公司现有 16 处房屋登记在铁岭发电厂名下，铁岭公司

现正在办理上述 16 处房屋所有权证书转移登记手续，截止

本承诺出具日，铁岭公司尚未完成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根

据工作进展情况，铁岭公司预计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办理

完毕上述全部手续并取得相应房屋权利证书。 

基于上述，本公司就铁岭公司上述房屋目前存在的权利瑕情

况承诺如下： 

1、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若铁岭公司不能完成前述 16 处

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则本公司承诺以现金方式、按金

山股份收购铁岭公司时上述房产的评估值购买上述全部房

屋。 

2016

年 6

月

30

日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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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诺

主体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2、根据当地相关部门要求，若购买上述房屋需将房屋所在土

地性质由划拨变更为出让，或发生其他费用，则本公司同意

承担全部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十地出让金、相关税费

等）。 

9  

中国

华电

集团

公司 

确保

独立

性 

一、资产独立、完整 

1、确保金山股份依法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不以实际控制

人地位干涉金山股份对其资产的控制和运营，保证其资产的

独立和完整。 

2、确保不存在金山股份的资金、资产被华电集团及华电集团

的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二、人员独立 

1、支持金山股份依法建立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

理体系，不以实际控制人身份干涉金山股份的人事任免和安

排。 

2、确保金山股份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

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在华电集团及华电集团控制的其他

公司担任除董事、监事外的其他职务。 

三、财务独立 

1、确保金山股份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

系。 

2、确保金山股份建立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

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3、确保金山股份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华电集团及其关联方

共用一个银行帐户。 

4、确保金山股份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 

5、确保金山股份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华电集团及其关联方

处兼职或领取报酬。 

6、确保金山股份依法独立纳税。 

四、业务独立 

确保金山股份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

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五、机构独立 

1、确保金山股份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

立、完整的组织架构。 

2、确保金山股份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

经营班子等依电集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长期 

2018 年，

金山股份

代华电辽

宁垫付

“三供一

业”改造

款 4,674

万元，形

成控股股

东非经营

性资金占

用。2019

年，华电

辽宁向金

山股份归

还上述款

项。除此

以外，该

承诺正常

履行 

10  

中国

华电

集团

存贷

款业

务相

1、华电财务是依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规设立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已建立健全内部控制、财务会

计等相关制度，其所有业务活动均遵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长期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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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诺

主体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公司 关事

宜 

定，运作情况良好，你公司在华电财务的相关存贷款业务具

有安全性。在后续运营过程中，华电财务将继续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规范运作。 

2、鉴于你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均独

立于华电集团，你公司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和业务开展的实际

需要自主决策与华电财务之间的存贷款业务，并依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华电集团不对你公

司的相关决策进行干预。 

3、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华电财务

出现支付困难的紧急情况时，华电集团将按照解决支付困难

的实际需要，相应增加华电财务的资本金，确保你公司在华

电财务存款的安全。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自金山股份上市以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金

山股份相关方作出的主要承诺不存在不规范承诺的情形。2018 年，金山股份代

华电辽宁垫付“三供一业”改造款 4,674万元，形成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019 年，华电辽宁向金山股份归还上述款项。中国华电拟在本次交易中对同业

竞争承诺进行变更。除上述情况及长期履行的承诺以外，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

具日，上述金山股份相关方作出的承诺不存在承诺未履行或未履行完毕的情形。 

二、最近三年规范运作情况，是否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形，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曾受

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是否曾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纪律处分或者被我会派

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是否有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被我会立案调查或者

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一）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是否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形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金山股份最近三年年度报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

专项说明等公告文件以及金山股份出具的书面承诺，访谈了金山股份董事会秘书，

并检索了中国证监会（http://www.csrc.gov.cn/）、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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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网站。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金山股份最近三年不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

对外担保情形。 

（二）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是否曾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是否曾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纪律处

分或者被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是否有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金山股份最近三年的公开披露文件及金山股份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书面承诺，检索了

中国证监会（ http://www.csrc.gov.cn/）、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等公开网站。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金山股份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

或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未被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纪

律处分或者被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不存在正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三、最近三年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

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

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

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尤其关注应收账款、

存货、商誉大幅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等 

（一）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的情形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市公司出具的 2020 年度

和 2021 年度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以及 2022 年度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

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金山股份 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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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分别为 728,651.61 万元、657,433.90 万元和 712,913.00 万元，2021 年和

2022 年度收入增长率分别为-9.77%和 8.44%；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

净利润分别为 5,481.15 万元、-213,923.83 万元和-241,176.19 万元，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4,002.90%和-12.74%。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712,913.00 657,433.90 728,651.61 

营业成本 796,081.97 770,589.39 641,928.94 

税金及附加 8,875.34 8,300.95 8,447.12 

管理费用 22,444.00 21,917.35 18,022.52 

财务费用 80,099.96 74,412.23 67,651.07 

其他收益 2,608.00 1,615.96 2,562.68 

投资收益 6,910.80 3,169.46 8,900.87 

信用减值损失 -992.49 -1,787.77 -1,595.17 

资产减值损失 -49,946.14 -2,134.51 -2,066.55 

资产处置收益   200.82 

营业外收入 745.65 569.41 3,373.61 

营业外支出 3,646.05 2,778.19 349.68 

所得税费用 2,267.67 -5,207.81 -1,852.60 

净利润 -241,176.19 -213,923.83 5,48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1,810.15 -192,000.14 8,172.22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上市公司最近三年的年度报告及上述审计报告，查阅上

市公司最近三年财务报表、主要业务合同，了解了上市公司收入成本确认政策、

公司内部机构部门设置及运行情况等，并核查了最近三年的重大交易及其会计处

理。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金山股份最近三年不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

的情形。 

（二）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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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金山股份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及最近三年的年度报告、关联交易公告、

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等相关公告，金山股份最近三年的审

计报告、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中已经完整披露最近三年的关联交易情况，关联交

易定价总体公允，未发现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金山股份最近三年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

形。 

（三）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情形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金山股份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及最近三年的年度报告，

内部控制报告，并访谈了上市公司财务相关负责人、上市公司审计师，了解上市

公司的会计政策、关键审计事项、主要会计处理及内控情况。上市公司的会计基

础工作规范，会计处理严格按照会计准则和上市公司管理层制定的会计政策执行，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不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金山股份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对金山股份 2022 年度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

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不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

管要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四）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

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市公司出

具的最近三年审计报告及相关公告，金山股份最近三年不存在会计差错更正或会

计估计变更的情形。经查阅，最近三年上市公司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主要是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变化而进行的调整，会计政策变更情况如下： 

1、2020 年度发生的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影响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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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股份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

〔2017〕22 号）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按照新收入准则规定对已收或

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

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义务进行了

重分类，根据其流动性重分类

至合同负债和其他非流动负

债。将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中

的增值税部分重分类至其他流

动负债。 

2020 年 1 月 1 日调减合并预收款项 385,658,287.38 元，

调减递延收益 170,839,268.29 元，调增合同负债

421,279,628.07 元，调增其他非流动负债 133,330,900.23

元，调增其他流动负债 1,887,027.37元； 

2020 年 1 月 1 日调减母公司预收款项 107,038,699.04

元，调减递延收益 11,738,521.73 元，调增合同负债

108,898,658.91元，调增其他非流动负债8,424,367.56元，

调增其他流动负债 1,454,194.30元。 

2、2021 年度发生的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影响的说明 

（1）金山股份自 2021 年 1 月 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

（财会〔2018〕35 号）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

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

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根据新租赁准则，除选择采用

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

资产租赁外，对租赁确认使用

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021 年 1 月 1 日调减合并固定资产 24,387,424.94 元，

调减长期待摊费用 5,353,725.00 元，调减长期应付款

23,597,003.94 元，调增使用权资产 40,950,581.05 元，调

增其他流动资产 865,891.22 元，调增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4,398,027.00元，调增租赁负债 31,274,299.27元； 

2021 年 1 月 1 日调增母公司使用权资产 11,209,431.11

元，调增其他流动资产 865,891.22 元，调增一年内到期

的 非 流 动负债 4,398,027.00 元 ， 调增 租赁 负债

7,677,295.33 元。 

（2）金山股份自 2021 年 1 月 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财会

[2021]1 号）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

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该会计政策变更对金山股份财务报表未

产生影响。 

（3）金山股份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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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2021]35 号）中“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的规定，解释发布前的财务报

表未按照上述规定列报的，应当按照本解释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相应

调整。该会计政策变更对金山股份财务报表未产生影响。 

3、2022 年度发生的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影响的说明 

（1）财政部于 2021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金山股份自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进行会计处理，首日执

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

关项目，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该会计政策变更对金山股份财务报表未产生

影响。 

（2）财政部于 2022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发行方

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关于企业将以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内容，金山股份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进行会计处理，首日

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该会计政策变更对金山股份财务报表未产

生影响。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

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五）应收款项、存货、商誉大幅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 

独立财务顾问对金山股份最近三年应收款项、存货、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情

况核查如下： 

1、金山股份最近三年应收账款减值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按单项计 188.22 188.22 188.22 188.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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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提坏账准

备 

按组合计

提坏账准

备 

128,410.54 6,906.45 134,602.77 5,411.94 114,831.28 3,878.74 

合计 128,598.76 7,094.68 134,790.99 5,600.16 114,831.28 3,878.74 

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分为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和按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组合分为应收国家电网款项、应收热力客户款项和应收其他

款项。最近三年，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主要为按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

主要为应收国家电网款项、应收热力客户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 

2、金山股份最近三年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原材料 6,273.83 984.98 6,665.11 466.02 6,244.06 433.15 

燃料 31,394.12  79,515.23  20,967.25  

库存商品 79.08 39.43 85.45 42.58 93.11 29.68 

周转材料 591.77  557.64  552.24  

合计 38,338.80 1,024.41 86,823.43 508.59 27,856.66 462.84 

上述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主要原因为，因生产设备不断更新改造等原因，部

分原材料滞库过期或拟不再使用，存在减值迹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金山股份最近三年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金山股份最近三年商誉均为 0，不存在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 

金山股份近三年应收账款、存货均按照其会计政策进行减值测试和计提坏账

准备、存货跌价准备，近三年的会计政策保持一致，减值测试和计提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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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上市公司最近三年的年度报告及上述审计报告，

查阅上市公司最近三年财务报表、主要业务合同，公司内部机构部门设置及运行

情况等，并查阅了关联交易公告、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等

相关公告，访谈了上市公司财务相关负责人、上市公司审计师，了解上市公司会

计政策、关键审计事项、主要会计处理及内控情况等。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金山股份最近三年的业绩真实，会计处理合规，

不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不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

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不存在滥用会

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四、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估值）作价情况（如有），相关评估（估值）方法、

评估（估值）假设、评估（估值）参数预测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资产实际经营情

况，是否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等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或“评估机构”）接受

金山股份委托，对铁岭公司股权和阜新热电公司股权进行评估，出具了《资产评

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3）第 031067 号，中同华评报字（2023）第 031068

号）。 

（一）铁岭公司 

1、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 

根据中同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3）第 031067 号），

本次评估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铁岭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

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铁岭公司母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05,685.59 万元，评估值为 44,334.48 万元，增值率 141.95%。 

2、本次评估方法、评估假设、评估参数合理，符合资产实际经营情况 

（1）评估方法合理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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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表内

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收益法，是指将评估对象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其价值的评估方法。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

其价值的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理由：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表内及表外各

项资产、负债可以被识别，并可以用适当的方法单独进行评估，故本次评估选用

了资产基础法。 

未选用市场法评估的理由：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评估对象

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铁岭公司近几年持续亏损，国内产权交易市场交易信息的

获取途径有限，且同类企业在产品结构和主营业务构成方面差异较大，选取同类

型市场参照物的难度极大，故本次评估未采用市场法。 

未选取收益法评估的理由：铁岭公司近 2 年处于大幅亏损状态，未来经营情

况具有较大不确定性；铁岭公司 1-4 号机组已经接近或达到预定使用年限，考虑

到安全环保要求不断提高，老旧机组是否能获得延寿以及延寿期限存在不确定性，

无法合理预测未来收益，因此不适用收益法评估。 

（2）评估假设合理 

1）一般假设 

①交易假设：假设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资产评估师根据

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②公开市场假设：假设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

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

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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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企业持续经营假设：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在可

预见的将来持续不断地经营下去。 

2）特殊假设 

①本次评估以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②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利率、赋税基

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③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

营管理模式，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④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

等情况继续使用，并未考虑各项资产各自的最佳利用； 

⑤假设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

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⑥被评估单位和委托人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⑦评估范围仅以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人

及被评估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3）评估参数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过程中各评估参数的选取均建立在所获取的各类信息资料的基础

上，参数选取主要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行业准则规范、委估对象所在地地方

价格信息、宏观、区域、行业经济信息、企业自身资产、财务、经营状况等，通

过现场调查、市场调研、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提供、以及评估机构自身信息的积

累等多重渠道，对获得的各种资料、数据，按照资产评估准则要求进行充分性及

可靠性的分析判断最终得出，符合资产实际经营情况。 

（二）阜新热电公司 

1、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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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同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3）第 031068 号），

本次评估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阜新热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阜新热电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61,630.06 万元，评估值为-154,258.07 万元，增值率 4.56%。 

2、本次评估方法、评估假设、评估参数合理，符合资产实际经营情况 

（1）评估方法合理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表内

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收益法，是指将评估对象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其价值的评估方法。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

其价值的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评估方法选择理由如下： 

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理由：阜新热电公司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表内及表外

各项资产、负债可以被识别，并可以用适当的方法单独进行评估，故本次评估选

用了资产基础法。 

未选用收益法评估的理由：阜新热电公司近几年处于亏损状态且经营现金流

一直为负，未来经营情况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无法合理预测未来收益，因此不适

用收益法评估。。 

未选用市场法评估的理由：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为发电和供热，营业规模较

小，经营状况较差，1、4 号机组处于停运状态，在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均难

以找到足够的与评估对象相同或相似的可比企业交易案例，故不适用市场法评估。 

（2）评估假设合理 

1）一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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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交易假设：假设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资产评估师根据

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②公开市场假设：假设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

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

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③企业持续经营假设：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在可

预见的将来持续不断地经营下去。 

2）特殊假设 

①本次评估以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②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利率、赋税基

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③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

营管理模式，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④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

等情况继续使用，并未考虑各项资产各自的最佳利用； 

⑤假设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

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⑥被评估单位和委托人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⑦评估范围仅以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人

及被评估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3）评估参数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过程中各评估参数的选取均建立在所获取的各类信息资料的基础

上，参数选取主要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行业准则规范、委估对象所在地地方

价格信息、宏观、区域、行业经济信息、企业自身资产、财务、经营状况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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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现场调查、市场调研、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提供、以及评估机构自身信息的积

累等多重渠道，对获得的各种资料、数据，按照资产评估准则要求进行充分性及

可靠性的分析判断最终得出，符合资产实际经营情况。 

（三）是否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金山股份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的

议案，确认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

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同时独立董事也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决策和备案程序。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评估机构在本次交易的拟出售资产评估的评估

方法、评估假设、评估参数取值及评估结论合理，符合资产实际经营情况，本次

评估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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